甘肃农垦集团2026年度耕地地力
保护补贴工作实施方案

[bookmark: OLE_LINK1]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耕地地力保护的相关政策，进一步规范2026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的使用和管理，确保补贴精准、及时发放，根据《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〈2026年甘肃省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实施方案〉及下达资金计划的通知》（甘农财发〔2025〕72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集团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一、主要内容
（一）补贴对象及依据。补贴对象原则上为具有土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（含承包国有农场耕地的农场职工）。补贴面积以确权耕地面积为主，未完成确权的以二轮承包耕地面积为主。土地经营权发生流转的，在土地流转合同（协议）中明确补贴资金受益方，未明确的仍由原拥有耕地承包经营权的种地农民享受补贴。对非农征（占）用耕地、已作为畜牧养殖使用的耕地、林地、草地、成片粮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，以及抛荒地、占补平衡中“补”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地等不予补贴。撂荒1年以上的，取消次年补贴资质。
（二）补贴标准。按照《2026年甘肃省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实施方案》规定，根据省级下达资金总额和核定的补贴面积确定补贴标准，各农场补贴标准应当一致。
（三）补贴用途。主要用于开展耕地地力保护，积极引导职工采取秸秆还田、深松整地、科学施肥用药、病虫害绿色防控、治理撂荒地等综合措施，自觉保护耕地、提升耕地地力。支持职工购买化肥、农药、地膜、种子等粮食生产资料，提高粮食生产水平。
二、发放程序
按照财政部等8部委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财办〔2020〕37号）等规定，补贴资金全部通过惠民惠农财政补贴“一卡通”管理系统发放到职工手中，确保广大职工直接受益。
（一）基础数据采集核实。各企业要对承包国有农场耕地的职工姓名、耕地亩数、身份证号、社保卡号等基础数据进行核实汇总，并进行数据的核实确认数据，形成当年本企业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基础数据库。
（二）公开公示。基础数据库形成后，各企业利用场区内域公示栏、互联网信息平台等进行公示，主要公示补贴依据、对象、标准、金额等，并注明企业举报电话，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。
（三）汇总申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企业汇总补贴数据、公示证明材料等，以正式文件向集团公司上报。集团公司审核无误后，报省农业农村厅、省财政厅进行程序性复审后，由代发机构办理支付。
（四）补贴发放。按照国库集中支付方式，在2026年6月30日前将补贴资金拨付至补贴对象“一卡通”账户，并向补贴对象发送短信通知。
（五）归档管理。各企业务必将补贴落实的相关文件、发放表册、支付凭证、图片、影像等资料及时整理归档，做到资料齐全完整可查。若出现职工信息录入有误的情况，请及时反馈核查，防止出现应发未发现象。
三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压实工作责任。各企业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建立健全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机制，形成工作合力，确保补贴政策落实到位。要结合企业实际，制定细化实施方案，明确补贴对象、补贴依据、补贴标准、责任分工、兑付流程等，于3月底前报送集团战略发展部。按照省级要求，补贴资金发放完，集团要按照一定比例抽查核实补贴资金发放情况，省级单位也将适时开展抽查，对滞留截留、虚报冒领、挤占挪用、违规发放等行为，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
（二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各企业要采取广播电视、新媒体等方式开展补贴政策宣传，广泛宣讲政策目标、管理要求等，做好补贴政策规范执行，特别要重点明确补贴政策和耕地地力保护责任相挂钩的要求，有效调动职工种粮积极性，确保享受补贴职工耕地不撂荒、地力不下降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加强绩效管理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实行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，定期开展调度。要通过转移支付平台及时准确录入绩效指标、资金执行等。各企业要全面梳理总结本企业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成效做法、存在问题、意见建议等，并连同绩效报告、补贴资金发放明细等资料，一并于2026年8月底前报省财政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。
    
